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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广东江华航运有限公司
	第十条 不予扶持情况
相同内容的项目已经获得合作区、珠海市或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同类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；
	建议修改为“若船运企业相同内容的航线航班，已经获得合作区、珠海市或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同类财政性专项资金补贴，不予补贴。”
	未采纳，该规定中包含航班补贴、特定群体票价补贴、客运码头运营补贴标准等内容，以相同内容的项目表述，已涵盖“船运企业相同内容的航线航班”。

	
	第九条 补贴时间及方式
补贴期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，采取事后补贴方式，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审核确认，原则上当年度的补贴于次年度一次性支付。
	建议修改为“以将当年度的补贴于次年度一次性支付，明确为于次年度6月30 日前一次性支付。”
	未采纳，鉴于该规定为溯及以往的补贴形式，补贴期内建议统一支付方式，即“次年度一次性支付”。考虑到企业运营压力，该规定实施后我局结合实际情况优化补贴发放流程，加快落实次年度补贴发放工作。



